
联系人：周兆民 电话：13314510526 邮箱：1535500183@qq.com

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中源大道 17599 号中德生态科技小镇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ICS 91.040.10

CCS P 30

DB23
黑 龙 江 省 地 方 标 准

DB23/T xxxx—202x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热回收新风系

统应用技术规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application of heat recovery fresh air system in ultra-low
energy consumption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 - ×× - ××发布 ×××× - ×× - ××实施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I

目 录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总则 ................................................................................. 2

5 基本规定 ............................................................................. 2

6 设 计 ............................................................................... 3

6.1 一般规定 ....................................................................... 3

6.2 通风系统设计 ................................................................... 3

6.3 热回收新风系统新风量计算 ....................................................... 4

6.4 室外风口和室内气流组织设计 ..................................................... 5

6.5 风管系统设计 ................................................................... 5

6.6 净化处理设计 ................................................................... 6

6.7 监测与控制 ..................................................................... 6

7 施工安装 ............................................................................. 7

7.1 一般规定 ....................................................................... 7

7.2 热回收新风机组安装 ............................................................. 7

7.3 风管及部件的安装 ............................................................... 8

7.4 过滤设备安装 ................................................................... 8

7.5 监控系统施工 ................................................................... 9

8 系统调试与验收 ....................................................................... 9

8.1 一般规定 ....................................................................... 9

8.2 调试与试运转 ................................................................... 9

8.3 竣工验收 ....................................................................... 9

9 运行维护 ............................................................................ 10

本标准用词说明 ........................................................................ 15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热回收新风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1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热回收新风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热回收新风系统应用技术的术语和定义、总则、设计、施

工安装、系统调试与验收和运行维护的相关技术规定和实施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黑龙江省新建超低能耗居住建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

1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

2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 23/T 3337）

3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201012）

4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2016）

5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6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GB 50365）

7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 50738）

8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

9 .《空气过滤器》（GB/T 14295）

10.《空空气能量回收装置》（GB/T 21087）

11.《通风管道技术规程》（GJ/T 141）

12.《通风空调风口》（G/T 14）

13.《非金属及复合风管》（G/T 25815）

14.《热回收新风机组》（G/T 391）

15.《住宅新风系统技术标准》（JGJ 440-2018）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0.1 居住建筑 residential building

居住建筑是指供人们日常居住生活使用的建筑物。包括:住宅、别墅、宿舍、公寓。

3.0.2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 ultra low energy residential building

适应气候特征和自然条件，通过建筑围护系统功能设计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量需求，通过采取节能技术

措施，以较少的能源消耗提供舒适室内环境，建筑能耗指标比《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26-2010 降低 50%以上的居住建筑。

3.0.3 热回收装置 energy recovery device

实现空气和空气间显热或全热能量交换的换热部件。

3.0.4 热回收新风系统 outdoor air system with heat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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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显热或全热回收装置为核心，通过风机驱动空气流动实现新风对排风能量的回收和新风过滤的设备。

3.0.5 集中式热回收新风系统 centralized outdoor air system with heat recovery

集中设置风机及净化处理等设备，处理后的新风对排风能量进行回收，再由送风管道送入多个住户室内

的新风系统。

3.0.6 分户式热回收新风系统 household outdoor air system with heat recovery

每个住户单独设置的热回收新风系统。

条文说明：

分户式新风系统是以居住建筑中的每个住户为单元，每个住户单独设置新风系统，满足每个住户的个性

化需求。

3.0.7 显热交换效率 sensible heat exchange efficiency

在对应风量下，新风进口、送风出口温差与新风进口、回风进口温差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3.0.8 全热交换效率 total heat exchange eficiency

在对应风量下，新风进口、送风出口焓差与新风进口、回风进口焓差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3.0.9 颗粒物(PM2.5)净化效率 cleaning efficiency of PM2.5

热回收新风机组对室外空气中 PM2.5的去除能力，即热回收新风机组新风入口、新风出口空气中 PM2.5
浓度之差与新风入口空气中 PM2.5浓度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3.0.10 居住面积 habitable area

除厨房和卫生间之外的其他功能房间的使用面积的总和。

4 总则

4.0.1 为贯彻国家和黑龙江省有关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能源利用效率，进一

步降低居住建筑运行能耗，提高居住建筑的热环境质量，统一我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热回收新风系统应

用技术要求，保证工程质量，进一步改善居住建筑的室内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4.0.2 本标准适用于黑龙江省新建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的热回收新风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

居住建筑的商业服务网点按本标准设计。

4.0.3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热回收新风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黑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 基本规定

5.0.1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必须设置高效热回收新风系统。

5.0.2 热回收新风系统设计时，应根据居住建筑的布局和安装条件选择合理的系统形式，并应满足现行

黑龙江省地方标准《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23/T 3337 的设计要求。

5.0.3 热回收新风系统应具有净化功能，必要时可增加杀菌和加热功能。

5.0.4 热回收新风系统在保证室内空气质量的同时，应适应建筑节能性和舒适性要求。

5.0.5 热回收新风系统的设备材料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的有关规定。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热回收新风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3

6 设 计

6.1 一般规定

6.1.1 热回收新风系统应能满足当地室外气温要求，应能在当地空调室外计算温度下正常工作。

6.1.2 冬季新风如需采取预热措施，宜采用下列方式：

1 采用电加热装置预热室外空气；

2 采用地道风（土壤热交换器）预热室外空气。

6.1.3 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居住建筑宜采用集中式热回收新风系统:

1 居住建筑采用风机盘管、多联机等集中式空调系统时;
2 对室内空气质量控制需求差异不大，且有统一管理要求时。

6.1.4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住宅宜采用分户式热回收新风系统：

1 住户对室内空气质量要求不同；

2 住户需要独立控制系统运行的模式；

3 住户使用时间不同；

6.2 通风系统设计

6.2.1 热回收新风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风量应为新风量的 90%～100%；

2 应根据室内布局选用分室送风、分室排风的系统形式，或分室送风集中排风的系统形式；

3 新风气流应从主要活动区经过流区流向排风区；

4 主要活动区内每个房间均应设置送风口，送风口应具有调节风量及风向的功能；

5 排风口设置应根据房间功能选择下列方式：

1）在房间门上方设置隔音通风装置；

2）房间门与地面之间留 20mm～25mm 的缝隙;
3）在排风区设置集中回风口，回风口应避免设置在送风射流区内，避免短路；

6 应根据室内 CO2浓度控制热回收新风机组运行；

7 送风管道应预留风管清扫空间；

8 应进行热回收新风机组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

9 应有防热回收新风系统结露、结霜的措施，及冷凝水排放措施；并应设置新风旁通管道及阀门，便于

满足全新风工况运行的需求。

6.2.2 集中式热回收新风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机房和风管公共空间；

2 设计新风量应取各住户设计新风量之和；

3 入户送风管上应装设阀门，且阀门关闭时应严密；

4 户内送风末端管段上宜装设风量调节阀；

5 风机应采用变速调节方式。

6.2.3 热回收新风机组类型应根据处理的风量、显热量、潜热量、污染物种类等，并结合其节能效果和

经济性综合确定；尚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设备噪声不应超过 40dB(A);

2 显热型名义显热交换效率不应低于 75%；

3 全热型名义全热交换效率不应低 70%；

4 单位风量风机耗功率不应大于 0.45W/（m³/h）。

6.2.4 热回收新风系统应在新风入口处设置低阻高效空气净化装置，且具有提示更换的功能，空气净化

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空气净化装置在空气净化处理过程中不应产生新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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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净化要求高时，可在出风口处设置二次净化装置；

3 过滤设备的效率、阻力和容尘量应符合《空气过滤器》GB/T14295-2019 的相关要求，过滤效率

不应低于高中效等级；

4 应设置净化装置的检查口；

5 宜具备净化实效报警、提示功能。

6.2.5 卫生间通风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卫生间设置独立的排风装置时，应与热回收新风机组做连锁控制，保证热回收机组的排风与独

立排风装置不同时运行；

2 卫生间通风换气次数不宜小于 3 次/h，排风坚井内风速以 l.0m/s～2.0m/s 为宜，竖向排风道排

风量宜按每个卫生间排风量总和的 60%～80%计算；

3 卫生间水平方向布置的排风道宜坡向卫生间，进入竖向排风道前应设置密闭型电动风阀或重力止

回阀。

6.2.6 厨房通风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独立的排油烟补风系统，补风应从室外直接引入，补风口宜设置在灶台附近；

2 补风管道引入口处应设保温密闭型电动风阀；电动风阀应与排油烟机联动，在排油烟系统未开启

时，应关闭严密，不得漏风；

3 补风系统风量宜按照排油烟设备的排风量进行计算，无准确数据时也可按照 1020m
3
/h 计算。

6.2.7 热回收新风系统应采取保温、消声、隔振、减震等措施。

6.3 热回收新风系统新风量计算

6.3.1 室内环境参数

1 冬季供暖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
室内计算温度取 20℃
最小人均新风量 30m3/h
最小设计新风量设计换气次数应满足表 8.3.1 的规定：

表 6.3.1 最小设计新风量设计换气次数

人均居住面积 Fp 换气次数 k

Fp≤10㎡ 0.70 次/h

10 ㎡<Fp≤20m
2

0.60 次/h

20 ㎡<Fp 0.50 次/h

注：人均居住面积为居住面积除以设计人数或实际使用人数。

2 建筑内部建筑设备传播至主要功能房间室内的室内噪声昼间不应大于 40dB(A)，夜间不应大于

30dB(A)。
3 主要功能房间的铅垂向 Z 振级昼间不应大于 78dB，夜间不应大于 75dB。
4 室内空气质量应满足表 8.3.2 的规定：

表 6.3.2 室内空气质量

室内环境参数 单位 冬季 夏季

PM2.5 室内设计日浓度 μg/m
3

≤25

二氧化碳浓度(ppm) — ≤1000

甲醛 mg/m
3

≤0.056

苯 mg/m
3

≤0.048

TVOC mg/m
3

≤0.36

注:表中甲醛及苯数据为 1h 均值，TVOC 数据为 8h 均值。

6.3.2 采用最小换气次数法计算热回收新风系统的设计新风量时，应按下式计算：

Q1min=F ×h × k （式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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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2min—— 最小设计新风量（m³/h）；

F—— 居住面积（㎡）；

h—— 房间净高（m）；

k—— 最小设计新风量设计换气次数（次/h），按表 8.3.1 选取。

6.3.3 采用最小新风量法计算热回收新风系统的设计新风量时，应按下式计算：

Q2min =q × n （式 6.3.2）

式中：Qmin—— 最小设计新风量（m³/h）；

n—— 居住人数（人) ，按建筑专业设计使用人数选取，住宅可按 3 人计算。

q—— 人均最小新风量（m
3
/h），按 6.3.1 条选取。

6.3.4 热回收新风系统的设计新风量（Q）应取式 6.3.1 和式 6.3.2 计算的大值。

6.4 室外风口和室内气流组织设计

6.4.1 新风系统室外新风口、排风口的选型和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风口和排风口应设防虫网，宜选用隔音型防雨百叶风口；

2 新风口设置应考虑城市主导风向对进风的影响，不宜设在建筑背风面的涡流区内。新风口宜设置在建

筑迎风面，排风口宜设置在建筑背风面；

3 每套住户的室外新风口、排风口不应影响相邻住户；

4 室外新风口应设在室外空气较洁净区域，进风和排风不应短路；

5 与室外连通的新风、排风管路上均应设置保温密闭型电动风阀，并与通风系统联动;
6 室外新风口应设在室外空气较洁净区域，水平或垂直方向上与室内污染物排放口及热排放设备的距离

不宜小于 1.5m；当垂直布置时，新风口应设置在污染物排放口及热排放设备的下方；

7 分户式热回收新风系统，新风口和排风口布置应避免室外进风和排风的短路，宜满足下列要求：

1）有条件时，各住户热回收新风系统的排风宜通过竖向风井高空排放，新风可分户进入。

2）新风口和排风口布置在同一高度时，宜在不同方向设置；在相同方向设置时，水平距离不宜小

于 1.5m；

3）新风口和排风口不在同一高度时，新风口宜布置在排风口的下方，新风口和排风口垂直方向的

距离不宜小于 1.0m。

6.4.2 室内气流组织设计应根据住户室内的空气质量要求、允许风速、噪声标准等，结合内部装修或家

具布置等确定。

6.4.3 室内送风方式宜根据新风系统的类型选用上送风、侧送风或下送风方式，并宜采用贴附射流送风。

6.4.4 室内送风口、回风口的选型及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送风口的面积应满足设计新风量的需要，且应带有调节风量功能，宜设导流装置；

2 送风口的出口风速应根据送风方式、送风口类型、安装高度、室内允许风速和噪声等确定，且不宜大

于 3m/s；
3 回风口不应设在送风射流区内和人员长期停留的地点，排风口的吸风速度不应大于 3m/s；
4 送风口和回风口不应相对布置，在同一高度布置时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0m；垂直布置时，垂直距离

不应小于 1.0m；

5 在夏季空调和冬季供暖的室内设计热湿环境条件下，室内风口的所有外露部分不应出现凝露现象。

6.5 风管系统设计

6.5.1 通风系统的管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路布局方案应合理减少风管长度；

2 宜采用圆形、扁圆形或长、短边之比不宜大于 4的矩形截面管道；圆形和矩形风管的截面尺寸宜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的相关规定。

3 通风设备与室外风口之间的管道应做防结露保温处理且坡向室外，坡度不应小于 0.01，同时应做无热

桥及气密处理；

4 通风系统风管内的空气流速，宜按表 6.5.1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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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1 风管内的空气流速（m/s）

室内允许噪声级 dB（A） 主管风速 支管风速

25～35 3～4 ≤2

35～50 4～7 2～3

5 风口的空气流速，宜按表 6.5.2 选用。

表 6.5.2 风口的空气流速（m/s）

室内上部送风口 室内上部回风口 室内下部回风口 室外新风口 室外排风口

1.5～3.0 ≤8.0 ≤1.5 2.0～8.5 3.0～9.0

6.5.2 应进行通风系统各环路的压力损失平衡计算：

1）各并联环路压力损失的相对差额不宜超过 15%；

2）当通过调节管径无法达到要求时，应设置调节装置。

6.5.3 热回收新风机组与室外连接的风管应进行保温设计。

6.5.4 新风系统应设置风管测定孔、检查孔和清洗孔。

6.6 净化处理设计

6.6.1 新风系统处理设计时，过滤设备的效率应根据当地室外空气质量选择。对 PM2.5 的综合净化效率

宜按下式计算：

%1001(
out

in
5.2  ）

C
CE （8.8.1）

式中：E2.5—— 过滤设备对 PM2.5的综合净化效率（%）；

Cin—— 设计室内 PM2.5浓度（μg/m³），可按表 8.3.2 取值；

Cout—— 设计室外 PM2.5浓度（ug/m），取历年平均不保证 5d 的日平均浓度。

PM2.5净化效率不应低于 80%。

6.6.2 过滤设备的容尘量宜按下式算：

T/1000QECD dXX  （8.8.2）

式中：D—— 过滤器的设计容尘量（g）；

Cx—— 室外颗粒物年平均浓度（mg/m），对粗效过滤器、中效过滤器和高中效及以上过滤器，分别取

项目所在地近三年的室外的 TSP、PM10和 PM2.5颗粒物年平均浓度的平均值；

Ex—— 粗效过滤器、中效过滤器和高中效及以上过滤器分别对 TSP、PM10 和 PM2.5的净化效率（%）；

Qd—— 新风系统设计新风量（m
3
/h）；

T—— 过滤器相邻两次更换的间隔时间（h）。

6.6.3 新风系统净化处理应具备抑菌消毒及滤网免维护功能，不宜设置静电除尘等产生臭氧等危害的设

备。

6.6.4 新风系统长时间使用过滤装置，风量衰减应小于 5%。

6.7 监测与控制

6.7.1 新风系统宜对下列参数进行监测：

1 室外的 CO2浓度、PM2.5浓度；

2 室内的 CO₂浓度、PM2.5浓度；

3 室内送风口的 PM2.5浓度；

4 热回收新风机组的启停状态；

5 过滤器进出口静压差。

6.7.2 新风系统的监控系统宜设置室内空气污染物超标报警功能。

6.7.3 监控系统的 CO2和 PM2.5 传感器应设置在能反映被测房间空气状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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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新风系统宜根据 CO2浓度进行新风量的调节。

7 施工安装

7.1 一般规定

7.1.1 新风系统所使用的热回收新风机组、风管及部件、过滤设备、控制仪表等设备材料进场时，应按

设计要求对其类型、材质、规格及外观等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字记录。

7.1.2 施工安装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图纸和有关技术文件应齐全；

2 应已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

3 应已对施工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技术交底；

4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已合格并应满足安装要求；

5 施工现场具有供电条件，应有储放设备材料的临时设施。

7.1.3 新风系统工程中的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经监理单位验收及认可签证。

7.2 热回收新风机组安装

7.2.1 热回收新风机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时应校核机组运行重量对吊顶、地面或屋面、墙体荷载的影响；

2 热回收新风机组不应安装在非承重墙上；

3 安装应固定平稳，应有防松动措施，并应采取减振措施；

4 安装时应保证热回收新风机组进、出风方向的正确；

5 风管与机组的连接处应装设柔性接头，长度宜为 150mm～300mm。

7.2.2 吊顶式热回收新风机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照设计或机组安装说明进行吊顶安装；当无设计或机组安装说明时，可按相关标准图集进行安装；

2 吊杆吊装时，吊杆锚固应采用膨胀螺栓与楼板连接；选用的膨胀螺栓和吊杆尺寸应能满足热回收新风

机组的运行重量，螺栓锚固深度及构造措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标准》JGJ145的规

定；

3 吊装热回收新风机组与顶棚和吊顶之间应有一定的距离，并应预留检修孔；

4 安装后应进行调节，并应保持机组水平。

7.2.3 落地式热回收新风机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经过设计且有足够强度的水平基础上安装，热回收新风机组应固定在基础上；

2 当安装在室外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3 安装位置应便于维修，且热回收新风机组检修操作面与墙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600mm。

7.2.4 壁挂式热回收新风机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设置托架固定热回收新风机组时，可按设计或相关标准图集进行安装；当直接悬挂安装时，应保证

挂板与墙面固定牢固，热回收新风机组与挂板的悬挂正确；

2 当安装在室外时，应具备室外安装防护条件或采取防雨措施；

3 安装位置应便于检修，室内悬挂安装时应易于将热回收新风机组取下，室外托架安装的检修应由专业

人员操作。

7.2.5 墙式热回收新风机组的安装符合下列规定：

1 墙体开孔时，孔洞直径应比墙式热回收新风机组套管直径大 10mm～15mm；

2 墙体孔洞和墙式热回收新风机组套管之间的缝隙应填密实；

3 墙体上孔洞应有 0.01～0.02的坡度坡向室外；

4 套管内组件安装前应测试电机组件，电机组件运转应正常，套管内的各组件应按顺序安装；

5 室内面板应与套管连接牢固；

6 安装不应破坏墙体的结构和影响墙体的热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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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窗式热回收新风机组的安装不应影响窗户的气密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嵌入式或压条固定式安装；

2 窗户的隔热、隔声性能不应受影响；

3 窗户的窗框、玻璃的结构安全性不应受影响；

4 窗式热回收新风机组与窗户的外观应协调，安装宜美观。

7.3 风管及部件的安装

7.3.1 热回收新风机组室外侧风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风管的坡度应为 0.01～0.02，并应坡向室外；

2 当新建住宅的风管穿外墙时，孔洞宜预留，预留位置应正确；

3 当既有住宅的风管穿外墙时，孔洞施工应采取抑尘措施，且不应破坏墙体内主筋，孔洞直径不应大于

200mm；

4 当采用非金属风管且风管穿外墙时，宜采用金属短管或外包金属套管；

5 室外侧风管不应有弯曲。

7.3.2 热回收新风机组室内侧风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距离热回收新风机组 300mm～500mm 处不应变径或加弯头处理，风管应平直；

2 不同管径风管连接时应采用同心变径管接，风管走向改变时不应采用 90°直角弯头，宜采用 45°弯

头；

3 柔性短管的安装应松紧适度，不应扭曲；

4 可伸缩性金属或非金属软风管的长度不宜超过 2m，且不应有死弯或塌凹；

5 既有住宅的风管不应穿梁，过梁时可采用过梁器；新建建筑穿梁应预留孔洞；

6 新建住宅的风管穿过室内墙时，墙上宜预留孔洞，孔径不应大于 100mm。

7.3.3 当安装风管时，不应悬空排管，风管支吊架的制作和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

施工规范》GB50738 的规定。

7.3.4 风管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风管的连接可采用角钢法兰连接、插条连接或咬口连接，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通风管道技术

标准》JGJ/T141的规定；

2 硬聚氯乙烯圆形风管的连接可采用套管连接或承插连接。当直径不大于 200mm 的圆形风管采用承插

连接时，插口深度宜为 40mm～80mm，粘接处应严密和牢固。当采用套管连接时，套管长度宜为 150mm～

250mm，其厚度不应小于风管壁厚；

3 其他类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通风管道技术标准》JGJ/T141的规定。

7.3.5 地送风风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风管连接宜采用承插连接，插口深度宜为 40mm～80mm，粘接处应严密、牢固；

2 风管方向改变时宜采用 45°弯头。

7.3.6 风管系统安装后应进行严密性检验，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50243 的规定，并应在合格后交付下道工序。

7.3.7 风口与风管的连接应严密、牢固，边框与建筑饰面应贴实，表面应平整，不应变形，调节应灵活、

可靠，条形风口安装的接缝处衔接应自然，不应有明显缝隙。

7.3.8 室外风口安装时，风口与墙壁间的空隙应进行防水密封处理。

7.3.9 同一厅室、房间内的风口安装应排列整齐。

7.3.10 阀门安装的位置、高度、进出口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连接应牢固、紧密。

7.3.11 风阀应安装在便于操作及检修的部位，安装后的手动或电动操作装置应灵活、可靠。

7.4 过滤设备安装

7.4.1 独立的新风过滤设备单元应安装在热回收新风机组室外侧新风管道上，安装应平整、牢固、方向

正确，与管道的连接应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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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热回收新风机组内的过滤设备应安装牢固、方向正确、过滤设备与热回收新风机组机体间应严密

无穿透缝。

7.5 监控系统施工

7.5.1 传感器的安装应牢固、美观，不应破坏室内装饰布局的完整性。

8 系统调试与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1 热回收新风系统安装完毕投入使用前，应进行系统调试。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的调试和试运转

应在新风换气机组试运转合格后进行。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正常试运转不应少于 2h。

8.1.2 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运行前应进行风管清洗，并应在室外新风入口和室内排风口处设置临时用

过滤器对系统进行保护。

8.2 调试与试运转

8.2.1 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调试前应编制调试和试运转方案。调试和试运转结束后，应提供完整的调

试和试运转资料和报告。

8.2.2 设备试运转和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运转和调试记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0.6（暂定序号）的规定；

2 新风换气机组中的风机，叶轮旋转方向正确、运转平稳、无异常振动与声响，其电机运行功率应符合

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同时应符合《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51350中 8.2.8条中关于新风单位风量耗

功率不大于 0.45W/（m³/h）的规定（此功率不包含新风预热的耗电量），正常运转不应少于 8h；
3 风量调节阀手动、电动操作应灵活、可靠；

4 控制系统的检测元件和执行机构应能正常动作。

8.2.3 系统联合试运转及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联合试运转及调试记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0.7（暂定序号）的规定；

2 系统总风量调试结果与设计风量偏差应在-5% ～+10%范围之内；

3 系统运转中，设备及主要部件的联动应符合设计要求，动作协调、正确，无异常现象：

4 系统经调试，各风口的风量与设计风量允许偏差应在士 15%范围之内；

5 室内噪声应符合设计规定要求。

8.3 竣工验收

8.3.1 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竣工验收合格后应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竣工验收报告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0.8（暂定序号）的规定。

8.3.2 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工程竣工验收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通知书和竣工图；

2 主要材料、设备、成品、半成品和仪表的出厂合格证明及进场检（试）验报告；

3 新风换气机组现场复检报告,报告内容应包含风量（新风、排风）、出口余压（新风、排风）、输入功

率、有效换气率、制热工况热交换效率（温度效率和焓效率）、制冷工况热交换效率（温度效率和焓效率）、

噪声和漏气率；

4 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

5 新风换气机组、风管系统和监测与控制系统施工与安装质量检验记录；

6 设备单机试运转记录；

7 系统联合试运转与调试记录；

8 观感质量综合检查记录；

9 通风效果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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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观感质量综合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风管表面应平整、无损坏：接管应合理，风管的连接以及风管与设备或调节装置的连接应无明显缺陷；

2 风口应表面平整，颜色一致，安装位置正确，风口可调节部件应能正常动作；

3 各类调节装置的制作和安装应正确牢固，调节灵活，操作方便；

4 风管及部件的支吊架型式、位置及间距应符合设计图纸的规定；

5 风管的软性接管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接管应正确、牢固，自然无强扭；

6 新风换气机组的安装应正确牢固；

7 新风换气机组主机和系统中需要检修、调节和更换耗材的位置，应设置检修口；

8 保温层的材质、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表面应平整、无断裂和脱落。

8.3.4 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调试完成后应进行通风效果检验，通风效果检验项目及限值要求符合下表

的规定时应判定为合格，验收应在检验合格后进行。通风效果检验应采用连续监测或现场检测的方法。

通风效果检验项目及限值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限值要求

1 CO2浓度 ≤1000ppm 或按设计要求

2 PM2.5浓度 ≤25ug/m³或按设计要求

8.3.5 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的通风效果连续监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续监测时间不应少于 30 天，数据采集频率不应低于 6 次/h。监测期间至少应有 5 天以上的室外

PM2.5日平均浓度高于 75ug/m³；

2 监测期间室内的外门窗应关闭，室内人数应与设计一致并正常活动；

3 每个房间设置 1个监测点，监测点距离地面高度宜为 0.8m～1.5m，不应被墙面、家具等遮挡；

4 取室外雾霾污染最严重 5天的室内 CO2浓度和 PM2.5浓度平均值作为检验结果。

8.3.6 如果无法实行连续监测，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的通风效果应采用如下方法进行现场检测：

1 测试时选择的室外 PM2.5 浓度应与设计室外 PM2.5 浓度偏差不大于 20%；

2 测试开始前外门窗关闭时间不应少于 24h，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运行时间应大于 24h。测试期

间外门窗应关闭，室内人数应与设计一致，并应正常活动；

3 当房间面积小于 50 ㎡时，应布置 1个测点,当房间面积大于 50 ㎡时，应按超出面积比例增加点

数。测点应在房间对角线上或呈梅花式均匀分布。测点距离地面高度应为 0.8m～1.5m；

4 测试采样时间不应少于 45min，采集频率宜为 1min，应取测试时间段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试结果；

5 当测试结果不符合 8.3.4 条的规定时，应重新进行测试，测试时间不应少于 18h；

6 当重新测试仍不符合 8.3.4 条的规定时，应判定通风效果检验不合格。

8.3.7 通风效果的检验应采用抽样检验，抽样检验的户数不应低于总用住户的 5%，且不应低于 3户。

9 运行维护

9.0.1 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投入使用前，负责运行维护的单位应制定相关的运行与维护制度或手册，

并对使用人员进行运行培训。

9.0.2 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集中管理时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GB50365

的相关规定执行。

9.0.3 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的新风换气机组、风管系统及部件等应做日常和定期的维护保养，并满足

下列要求：

1 应每年对热回收新风机组进行一次清洁、维护保养；

2 对于设置有滤网脏堵报警的新风换气机组，应按照提示要求更换全部过滤器。对于没有设置滤网更换

提醒功能的新风换气机组，应采取定期更换的方式进行全部滤网更换作业。更换频率应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和

机组性能综合考虑；

3 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的热交换芯应每 2年进行清洁和维护保养；

4 应每 6个月检查一次风管的气密性，风管连接处应无开裂、漏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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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每 3～6个月对风口进行清洗，保证风口上无积灰、过滤网中无粉尘污渍；

6 应根据传感器要求对监测传感器定期进行复核或标定，每半年进行一次热回收式新风换气系统监控系

统的检查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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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6 设备试运转及调试记录

工程名称
试运转及

调试时间

调试单位 调试人员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设备名称 设备规格

设

备

试

运

转

及

调

试

内

容

标准的规定 试运转及调试记录 试运转及调试结论

新风换气机组中的风机，

叶轮旋转方向正确、运转

平稳、无异常振动与声响，

其电机运行功率应符合设

备技术文件的规定，正常

运转不应少于 8h。

风量调节阀手动、电动操

作应灵活、可靠。

控制系统的检测元件和执

行机构应能正常动作。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调试工程师（签字）

（公章）

监理工程师（签字）

（公章）

专业技术负责人（签字）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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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7 系统联合试运转及调试记录

工程名称
试运转及

调试时间

调试单位 调试人员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联

合

试

运

转

及

调

试

内

容

边坡准的规定 联合试运转及调试记录 联合试运转及调试结论

系统总风量调试结果与设

计风量偏差应在-5%～＋

10%范围之内。

调试总风

量（m³/h）

设计总风

量（m³/h）
偏差

系统运转时设备及主要部

件的联动应符合设计要

求，且动作应协调、正确，

应无异常现象。

系统调试后各风口的风量

与设计风量允许偏差应在

+15%范围之内。

室内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GB 50118 的相关规

定。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调试工程师（签字）

（公章）

监理工程师（签字）

（公章）

专业技术负责人（签字）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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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8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单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建设单位 合同金额

施工单位 开工日期

监理单位 竣工日期

设计名称 验收日期

工程竣工验收内容：

验收意见及结论：

设计单位

验收人

（盖章）

建设单位

验收人

（盖章）

监理单位

验收人

（盖章）

施工单位

验收人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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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表示严格，在正常情

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2）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

这样做的；

3）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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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由于《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仅适用于新建居住建筑，既有居住建筑超低能耗节能

设计标准正在编制过程中，故本标准适用于黑龙江省新建超低能耗居住建筑。

3 术语和定义

3.0.2 2019 年《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2019 发布实施，为指导我国超低能耗建筑推广，

以及为我国中长期建筑节能工作提供了支撑和引导，有助于实现国家的能源战略目标。

黑龙江省在推进不同阶段节能设计标准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技术研究，为更好

地指导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的建设，2018 年发布实施了黑龙江省《被动式低能耗居住建筑设计

标准》DB23/T 2277-2018。

3.0.5 集中式热回收新风系统借鉴集中式空调系统的概念，风机和净化等处理设备集中设置，新风经集

中处理后，再对排风能量进行回收，由送风管道送入住户室内。集中式热回收新风系统可以为整栋居住

建筑的所有住户送新风，也可以为居住建筑的一个或多个单元、一个或多个楼层的各住户送新风。

3.0.6 分户式新风系统是以居住建筑中的每个住户为单元，每个住户单独设置新风系统，满足每个住户

的个性化需求。

4 总则

4.0.1 2021 年我省启动了《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编制工作，并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正式发布实施。本标准的实施，必将有利于改善我省居住建筑的室内热环境质量，降低建筑能耗，

有助于继续推动黑龙江省建筑节能水平和行业的进步与发展，有助于完成黑龙江省在建筑领域的节能减

排目标。

其中，《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第 9.8.2 条明确指出超低能耗居住建筑必须

设置热回收新风系统。热回收新风系统在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本规程旨在统一我

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热回收新风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等方面的应用技术要求，保证工程

质量，进一步改善居住建筑的室内空气质量。

4.0.3 本标准对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热回收新风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作出了具体规定。但

热回收新风系统涉及的专业较多，相关专业均制定有相应的标准。因此，在进行热回收新风系统设计时，

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黑龙江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 基本规定

5.0.1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中增加了建筑的气密性，通过其良好的围护结构及气密性等设计，可有效降低

建筑的热负荷及全年能耗。在有人活动的时间内，为保障人的卫生需求，需要通过机械方式向室内送新

风。在送新风的同时，需要排除室内的污染空气。

建筑中设置高效热回收新风系统，是实现超低能耗的必要技术措施。通过排风和新风之间的能量交

换，回收利用排风中的能量，不仅能够满足室内新风量供应要求，而且通过回收利用排风中的能量降低

建筑供暖需求及系统容量，实现建筑超低能耗目标。新风机组可设置旁通模式，用于非采暖季，当室外

空气温度低于室内温度时，直接利用新风系统进行通风满足室内降温需求。

热回收新风机组按换热类型分为全热回收型和显热回收型两类。由于能量回收原理和结构不同，有

板式、转轮式、热管式和溶液吸收式等多种形式。设计时应选用高热回收效率的装置。

5.0.2 居住建筑包括住宅、别墅、宿舍、公寓等，不同类型的居住建筑具有自身的特点，热回收新风系

统的设计也不尽相同，可分为如下类型：按照新风的处理方式可分为集中式热回收新风系统和分户式热

回收新风系统；按照室内压力可分为正压新风系统、负压新风系统；按照热回收型式可分为全热回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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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系统、显热回收新风系统和蓄热回收新风系统。每种类型新风系统都有其适用条件，应根据居住建筑

的布局和安装条件进行合理选择。

同时，居住建筑新风系统的设计应能满足现行黑龙江省地方标准《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DB23/T 3337 的设计要求。

5.0.3 居住建筑设置新风系统首先要满足新风量的卫生需求，在此基础上通过稀释的方式来控制室内的

污染物浓度水平。新风系统应具有净化功能，对室外的空气进行净化处理后送入室内。考虑室外空气中

的细菌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时，可增加空气加杀菌功能，此外，黑龙江省处于严寒地区，为了防止送

风温度过低影响室内舒适或者热回收新风系统排风侧的结露，可以采取增加加热器等预热措施。对于对

室内空气质量有特殊要求的居住建筑，宜根据室内空气质量设计方案对新风进行相应的处理。

5.0.4 根据相关研究，不设置热回收装置的新风系统能耗在被动房空调供暖能耗中占比很大，在夏季不

同新风量下，新风负荷占最大负荷的比例在 14%～34%之间变化；在冬季不同新风量下，新风负荷占总

热负荷的比例在 63.8%～88.1%左右。

因此，对于新建的超低能耗居住建筑，应根据热回收新风系统的设计新风量和排风量，校核建筑的

能耗，合理计算新风预热量（多使用电预热装置，应尽量减少消耗量），以保证建筑能耗指标符合节能

设计标准要求。同时，应根据风量守恒和能量守恒，计算引入新风造成的室内温度变化，不应使夏季空

调和冬季供暖季节室内温度变化过大。

5.0.5 建筑的防火安全性是建筑的基本要求。热回收新风系统作为超低能耗居住建筑一个必要部分，其

设计采用的设备、材料应能保证建筑的防火安全性，设计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6 设 计

6.1 一般规定

6.1.1 热回收新风系统应能在当地室外气温要求下正常工作，这是系统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

寒冷地区，室外气温可能很低，这要求系统能够适应低温环境并保持良好的性能。为了确保系统的可靠

性和稳定性，应选择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热回收新风系统，并确保系统在当地空调室外计算温度下能够

正常工作。

在系统的设计和安装过程中，应考虑以下几点：

1 设备选型：应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建筑需求选择适合的热回收新风机组型号和规格。确保系统能够

满足建筑物的空气处理需求，并在低温环境下正常运行。

2 保温措施：在系统的设计和安装过程中，应采取有效的保温措施，以减少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影响。例

如，可以在新风管道和排风管道上加装保温层，以保持系统的温度稳定。

3 热回收效率：在寒冷季节，室外气温较低，热回收效率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应选择高效的热回收

设备，以提高系统的能源利用率和减少能源浪费。

4 自动控制：为了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应配置自动控制系统。该系统可以根据室外气温和室内

空气质量自动调节新风量和排风量，以确保室内空气质量的稳定和舒适。

5 维护保养：定期的维护保养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应定期检查系统的运行状态、过滤器清洁程

度和保温层完整性等，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和延长使用寿命。

总之，为了确保热回收新风系统在当地室外气温要求下正常工作，需要在系统的设计、选型、安装和维

护保养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优化。

6.1.2 在冬季，由于室外空气温度较低，新风系统需要采取预热措施以避免送风温度过低，影响室内舒

适度。本条文提供了两种预热室外空气的方式：

1 采用电加热装置预热室外空气：这种方式是通过电加热装置将室外空气加热到适宜的温度，然后再送

入室内。电加热装置可以是一种电热器或电热丝等设备，能够将室外空气加热到与室内温度相近的程度，以

保持室内空气的适宜温度和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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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地道风（土壤热交换器）预热室外空气：地道风是一种利用地下土壤温度相对稳定的特点，通过

地道将室外空气引入地下的方式。在冬季，地道风可以利用地下土壤的温度来预热室外空气，将其加热到接

近室内温度的程度，然后再送入室内。这样可以在不耗费过多能源的情况下，实现室外空气的预热。

以上两种预热方式各有优缺点。电加热装置预热方式操作简单，易于控制，但需要耗费电力。地道风预

热方式则不需要耗费电力，但需要建设地道等基础设施，且控制和调节温度的精度可能不如电加热装置。因

此，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预热方式。

6.1.3 集中式热回收新风系统是一种高效、节能的新风处理方式，适用于居住建筑等需要控制室内空气

质量的场所。在符合以下情况之一时，居住建筑可采用集中式热回收新风系统：

1 居住建筑采用风机盘管、多联机等集中式空调系统时；

在居住建筑中，采用集中式空调系统，如风机盘管、多联机等，可以实现对室内空气的集中控制和管理。

此时，为了提高空调系统的能效和室内空气质量，可以采用集中式热回收新风系统。该系统可以将室外新风

引入室内，同时将室内空气排出室外，通过热回收装置实现能量的回收利用，降低空调系统的能耗。

2 对室内空气质量控制需求差异不大，且有统一管理要求时；

居住建筑中，如果各个房间对室内空气质量控制需求差异不大，且存在统一管理要求时，也可以采用集

中式热回收新风系统。例如，对于一些住宅小区或者高层住宅，可以采用该系统实现对整个建筑或者某一栋

楼的集中控制和管理。此时，可以根据需要对新风的引入和排出进行调节和控制，以满足不同区域的需求。

综上所述，居住建筑采用集中式热回收新风系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采

用该系统可以实现对室内空气的集中控制和管理，提高空调系统的能效和室内空气质量。

6.1.4 分户式热回收新风系统是一种灵活、独立的新风处理方式，适用于住宅等需要满足个性化需求和

独立控制的场所。在符合以下情况之一时，住宅宜采用分户式热回收新风系统：

1 住户对室内空气质量要求不同；

在住宅中，不同的住户对室内空气质量的要求可能存在差异。例如，有些住户对空气的湿度、温度、新

鲜度等要求较高，而有些住户则可能更关注节能和环保等方面。因此，为了满足不同住户的需求，可以采用

分户式热回收新风系统。该系统可以根据每个住户的需求独立控制新风的引入和排出，实现个性化的空气质

量控制。

2 住户需要独立控制系统运行的模式；

有些住宅中，不同的住户可能存在不同的使用习惯和需求，需要独立控制系统运行的模式。例如，有些

住户在白天需要开启空调，而有些住户则可能更倾向于晚上开启。因此，为了满足不同住户的需求，可以采

用分户式热回收新风系统。该系统可以独立控制每个住户的新风引入和排出，以及空调系统的运行模式，实

现个性化的使用体验。

3 住户使用时间不同；

在住宅中，不同的住户可能存在不同的使用时间。例如，有些住户可能需要早睡早起，而有些住户则可

能更倾向于夜生活。因此，为了满足不同住户的需求，可以采用分户式热回收新风系统。该系统可以根据每

个住户的使用时间独立控制新风的引入和排出，以及空调系统的运行模式，实现个性化的使用体验。

综上所述，住宅采用分户式热回收新风系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采用该

系统可以实现对室内空气的个性化控制和管理，提高住户的使用体验和生活质量。

6.2 通风系统设计

6.2.1 本条文规定了热回收新风系统的设计规定，包括排风量、系统形式、新风气流、送风口、排风口

设置、CO2浓度控制、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防结露措施、冷凝水排放措施以及防冻保护功能等方面的

要求。

1 排风量应为新风量的 90%∼100% 。

本条规定了排风量应与新风量保持一致，即排风量应等于新风量的 90%∼100% 。这样可以保证室

内空气的平衡和稳定，避免出现新风量过大或过小的情况。

2 应根据室内布局选用分室送风、分室排风的系统形式，或分室送风集中排风的系统形式。

本条规定了应根据室内布局选择合适的系统形式。分室送风、分室排风的系统形式可以保证每个房

间的空气流通和温度控制，而分室送风集中排风的系统形式则可以节省排风口和管道的成本。

3 新风气流应从主要活动区经过流区流向排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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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规定了新风气流应从主要活动区流向排风区，这样可以保证室内空气的新鲜度和流通性，同时

避免新风直接吹向人体，影响舒适度。

4 主要活动区内每个房间均应设置送风口，送风口应具有调节风量及风向的功能。

本条规定了每个主要活动区内均应设置送风口，并且送风口应具有调节风量及风向的功能。这样可

以保证每个房间的空气流通和温度控制，同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节送风量和风向。

5 本条规定了排风口应根据房间功能选择合适的设置方式。在房间门上方设置隔音通风装置可以保

证空气流通和降低噪音；在房间门与地面之间留出一定缝隙可以避免空气流动受阻；在排风区设置集中

回风口可以保证空气的均匀分布和流通。

6 应根据室内 CO2浓度控制热回收新风机组运行。

本条规定了应根据室内 CO2浓度控制热回收新风机组的运行。通过监测室内 CO2浓度可以判断室内

空气质量，从而控制新风机组的运行，保证室内空气的新鲜度和流通性。

7 送风管道应预留风管清扫空间。

本条规定了送风管道应预留一定的空间用于风管清扫。这样可以方便对送风管道进行清洁和维护，

保证送风的清洁和畅通。

8 应进行热回收新风机组的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

本条规定了在进行热回收新风机组设计时需要进行冬季防结露校核计算。这样可以保证热回收新风

机组在冬季运行时不会出现结露、结霜等问题。

6.2.2 集中式热回收新风系统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设置机房和风管公共空间：

集中式热回收新风系统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房来安装设备（如热回收器、风机等）和风管。这个机房

应该保持适当的尺寸和通风，以便设备正常运行和维修。

还需要设置一个公共空间来连接各个住户的风管，这个公共空间应该保持适当的尺寸和通风，以便

风管顺畅地连接各个住户。

2 设计新风量应取各住户设计新风量之和：

为了保证每个住户都能得到足够的新鲜空气，设计新风量应该取各住户设计新风量之和。这样可以

确保每个住户都能得到足够的新鲜空气，提高居住的舒适度。

3 入户送风管上应装设阀门，且阀门关闭时应严密：

为了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维护性，入户送风管上应该装设阀门。这个阀门可以控制风管的开启和

关闭，方便系统的维护和保养。

阀门关闭时应严密，可以防止空气倒流或杂质进入系统。如果阀门关闭不严，可能会导致空气倒流

或杂质进入系统，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4 户内送风末端管段上宜装设风量调节阀：

为了保证每个住户都能得到适量的新风，户内送风末端管段上应该装设风量调节阀。这个调节阀可

以控制风量的大小，根据需要进行风量调节，以满足每个住户的需求。

5 风机应采用变速调节方式：

为了节能和降低噪音，风机应该采用变速调节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根据系统的需求自动调整风机的

转速，从降低能耗和噪音。同时，采用变速调节方式还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6.2.3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计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后进行。

新风热回收系统应充分考虑冬季防冻、结霜风险，同时应优化气流组织，避免冬季冷风直吹人员驻

留区域。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现场核实。

6.2.4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其中设计评价可在施工图完成以

后进行。

本条的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施工图纸；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图纸、产品参数表，

现场核实。

6.2.5 卫生间通风系统设置规定：保证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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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文规定了卫生间通风系统的设置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卫生间内的空气流通，提高卫生间的

使用舒适度。

1 每个卫生间应设置独立的排风设施：这是为了保证每个卫生间内的空气能够独立排放，避免不同

卫生间之间的空气流通不畅或者相互干扰。同时，独立的排风设施也可以避免卫生间内的空气污染到其

他区域。

2 卫生间通风换气次数不宜小于 3 次/h:这是为了保证卫生间内的空气流通速度，使得卫生间内的

空气能够及时更新，提高卫生间的使用舒适度。通风换气次数可以根据卫生间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 竖向排风道排风量宜按每个卫生间排风量总和的 60%∼80%i+ 算：这是为了保证竖向排风道能够

排放足够的空气量，使得卫生间内的空气能够顺畅地排放出去。同时，也可以避免竖向排风道排放的空

气量过大导致噪音等问题。

4 卫生间水平方向布置的排风道宜坡向卫生间：这是为了保证水平方向布置的排风道能够顺畅地将

卫生间内的空气排出，同时也可以避免排风道出现堵塞等问题。

5 进入竖向排风道前应设置密闭型电动风阀或重力止回阀：这是为了保证竖向排风道排放的空气能

够顺畅地排出，同时也可以避免不同卫生间之间的空气流通不畅或者相互干扰。另外，密闭型电动风阀

或重力止回阀也可以有效地阻止室外空气进入竖向排风道，提高卫生间的使用安全性。

总之，卫生间通风系统的设置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但总体来说应该保证通风效果好、

噪音小、安全性高、使用舒适等优点。

6.2.6

1 设置独立的排油烟补风系统

为了确保厨房内的油烟能够被有效地排出，并防止油烟倒灌，应设置独立的排油烟补风系统。该系统应

从室外直接引入新鲜空气，为厨房内的排油烟设备提供充足的补风。同时，为了使补风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

补风口的位置宜设置在灶台附近，以便能够更加充分地与油烟接触，提高排油烟效率。

2 补风管道引入口处应设保温密闭型电动风阀

为了确保补风系统的稳定性和密闭性，补风管道的引入口处应设置保温密闭型电动风阀。这种风阀具有

自动调节功能，能够根据排油烟系统的需求自动调整风量，实现补风与排油烟的联动。同时，电动风阀还应

与排油烟机联动，当排油烟系统未开启时，应关闭严密，不得漏风，以防止室外空气倒灌。

3 补风系统风量宜按照排油烟设备的排风量进行计算

补风系统风量的确定对于整个排油烟系统的运行至关重要。为了确保补风量的合理性，宜按照排油烟设

备的排风量进行计算。若无法获得准确的排风量数据，也可按照 1020m3/h进行估算。这样的计算方法能够

为补风系统的设计提供参考，确保厨房内的排油烟效果。

6.2.7 热回收新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和噪音，因此，采取保温、消声、隔振、

减震等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以下是对这些措施的详细说明：

1 保温：热回收新风系统在运行时，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这些热量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可能

会导致系统的运行效率下降，同时也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系统的各个部件进行保温处理，

以减少热量散失。

2 消声：热回收新风系统在运行时，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噪音，如果这些噪音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可能

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在系统的适当位置安装消声器，以减少噪音的产生和传播。

3 隔振：热回收新风系统在运行时，可能会产生振动和噪音，如果这些振动和噪音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可能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在系统的适当位置安装隔振器，以减少振动和噪音的产生和传播。

4 减震：热回收新风系统在运行时，可能会产生震动和噪音，如果这些震动和噪音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可能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在系统的适当位置安装减震器，以减少震动和噪音的产生和传播。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热回收新风系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和使用寿

命。

6.4 室外风口和室内气流组织设计

6.4.1

1 新风口和排风口应设防虫网，宜选用隔音型防雨百叶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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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了防止昆虫和雨水进入风系统，同时降低风口噪音。防虫网可以有效地阻止昆虫的进入，而隔音

型防雨百叶风口则可以在保证空气流通的同时，防止雨水的进入并降低噪音。

2 新风口设置应考虑城市主导风向对进风的影响，不宜设在建筑背风面的涡流区内。新风口宜设置在建

筑迎风面，排风口宜设置在建筑背风面。

这是为了充分利用城市的主导风向，以便更有效地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为了防止建筑背风面的涡流区

对进风产生不利影响，新风口应设置在建筑迎风面，排风口则应设置在建筑背风面。

3 每套住户的室外新风口、排风口不应影响相邻住户。

这是为了确保每个住户的空气流通和隐私权。为了防止相邻住户之间的空气流动产生干扰，每套住户的

室外新风口、排风口应独立设置，避免相互影响。

4 室外新风口应设在室外空气较洁净区域，进风和排风不应短路。

这是为了保证引入的新鲜空气的质量。室外新风口应设置在空气质量较好的区域，同时要避免进风和排

风之间的短路，确保新鲜空气能够有效地进入室内。

5 与室外连通的新风、排风管路上均应设置保温密闭型电动风阀，并与通风系统联动。

这是为了在管路上实现温度控制和空气流动的自动调节。保温密闭型电动风阀可以有效地保持管路的温

度和防止空气短路，同时与通风系统联动，实现自动化控制。

6 室外新风口应设在室外空气较洁净区域，水平或垂直方向上与室内污染物排放口及热排放设备的距离

不宜小于 1.5m;当垂直布置时，新风口应设置在污染物排放口及热排放设备的下方。

7 这是为了减少污染物对新风的影响。室外新风口应设置在空气质量较好的区域，并且要与室内污染物

排放口及热排放设备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新风口和排风口垂直布置时，新风口应设置在污染物排放口及热排

放设备的下方，以减少污染物对新风的影响。

6.4.2 规定了室内气流组织设计应考虑的因素。首先，要满足住户室内的空气质量要求，这包括提供足

够的新鲜空气，减少空气中的污染物和细菌等。其次，要确保室内风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避免过强或

过弱的风速对人造成不适。此外，室内气流组织的布置还应当考虑噪声标准，确保不会产生过多的噪音

干扰住户的生活。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设计人员还需要考虑室内装修和家具布置等因素，以确保气

流组织与整体室内设计相协调。

6.4.3 此条文说明了室内送风方式的选择应根据新风系统的类型决定。上送风、侧送风或下送风方式都

有其各自的优点和适用场景。同时，贴附射流送风方式也被推荐使用，因为它能更有效地将新风送到室

内各个角落。

6.4.4 这一部分详细规定了室内送风口、回风口的选型及布置应遵循的原则。首先，送风口的面积应满

足设计新风量的需要，并且应当带有调节风量功能，这样可以方便用户根据需要进行风量调节。其次，

送风口出口风速的确定应当考虑送风方式、送风口类型、安装高度、室内允许风速和噪声等因素，以避

免过大或过小的风速引起不适。再次，回风口的位置应当避免设在送风射流区内和人员长期停留的地点，

以防止气流短路以及新鲜空气与污浊空气混合，对人员健康造成影响。此外，排风口的吸风速度也不应

大于 3m/s,以保证排风效果和防止噪音的产生。最后，送风口和回风口不应相对布置，且在同一高度布

置时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0m;垂直布置时，垂直距离不应小于 1.0m。同时，在夏季空调和冬季供暖的室

内设计热湿环境条件下，室内风口的所有外露部分不应出现凝露现象，以保证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和安全

性。

6.7 监测与控制

6.7.1 本条规定了新风系统应该监测的参数，包括室外的 CO2浓度、PM2.5 浓度，室内的 CO2浓度、PM2.5

浓度，室内送风口的 PM2.5 浓度，热回收新风机组的启停状态以及过滤器进出口静压差。这些参数都是

衡量室内空气质量和设备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

6.7.2 本条要求新风系统的监控系统应设置室内空气污染物超标报警功能。当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超过

预设的安全范围时，监控系统应发出警报，提醒相关人员及时处理，保障室内空气质量。

6.7.3 本条对 CO2 和 PM2.5 传感器的设置位置做出了规定，要求它们应设置在能反映被测房间空气状态

的位置。这样可以确保传感器准确监测室内空气质量，为监控系统和相关人员提供可靠的参考数据。

6.7.4 本条规定新风系统应根据 CO2 浓度进行新风量的控制，且运行新风量不应小于设计新风量。这是

为了保证室内空气的新鲜度和适宜的 CO2 浓度，同时满足人们对于健康和舒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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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安装

7.1 一般规定

7.1.1 新风系统所使用的设备材料在进场时，必须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验收，包括设备的类型、材质、规

格及外观等，并应形成验收文字记录。这是确保新风系统质量的重要步骤，也是后续施工安装的基础。

7.1.2 在施工安装前，需要确保以下规定得到遵守：

1 施工图纸和有关技术文件应齐全：这是施工的基础，必须具备完整的施工图纸和技术文件，以便指导

和规范施工过程。

2 应已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施工前必须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明确施工步骤、时间安排、质量标准和

安全措施等。

3 应已对施工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技术交底：施工人员的技能和知识水平对工程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因

此，在施工前应对施工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技术交底，确保他们了解和掌握必要的技能和知识。

4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已合格并应满足安装要求：设备材料的质量对工程的整体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因此，

在施工前必须对设备材料进行严格的进场检验，确保其质量和规格符合设计要求和安装标准。

5 施工现场具有供电条件，应有储放设备材料的临时设施：施工现场应具备供电条件，以便设备运行和

施工需要。同时，应设置临时设施来储存设备材料，以避免设备和材料损坏或丢失。

7.1.3 新风系统工程中的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经监理单位验收及认可签证。这是确保隐蔽工程质量的

重要步骤，也是后续施工安装的基础。监理单位应按照相关标准和设计要求对隐蔽工程进行验收，并对

验收结果进行认可签证。这样可以确保隐蔽工程的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标准，避免因隐蔽工程的质

量问题而对整个新风系统造成不良影响。

7.2 热回收新风机组安装

7.2.1 热回收新风机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时应校核机组运行重量对吊顶、地面或屋面、墙体荷载的影响；

说明：热回收新风机组在运行时会产生一定的重量，如果这个重量超过了吊顶、地面或屋面、墙体的承

载能力，可能会导致结构破坏或产生过大的噪音。因此，在安装时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校核，确保机组可以

安全、安静地运行。

2 热回收新风机组不应安装在非承重上；

说明：热回收新风机组需要安装在一个稳定的承重结构上，这样可以保证其运行时的稳定性和减少对结

构的影响。如果安装在非承重结构上，可能会导致机组震动、噪音等问题，甚至可能对结构安全产生影响。

3 安装应固定平稳，应有防松动措施，并应采取减振措施；

说明：热回收新风机组在运行时会产生震动和噪音，为了减少这些影响，需要采取减振措施。同时，机

组也需要固定平稳，防止因为震动或其他因素导致机组移动或产生过大的噪音。防松动措施可以保证机组不

会因为松动而产生过大的震动或噪音。

4 安时应保证热回收新风机组进、出风方向的正确；

说明：热回收新风机组的进、出风方向必须正确，这样可以保证其正常工作并减少对结构的影响。错误

的安装方向可能会导致机组效率降低或对结构产生过大的压力或拉力。

5 风管与机组的连接处应装设柔性接头，长度宜为 150mm～300mm。

说明：柔性接头可以减少风管和机组之间的震动和噪音传递，提高系统的舒适性和稳定性。适当的长度

可以保证柔性接头的效果，同时也不会对系统的布局产生过大的影响。

7.2.2

1 经过设计的具有足够强度的水平基础是安装落地式热回收新风机组的必要条件。热回收新风机组应稳

固地安装在基础上。这可以确保设备在运行时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防止设备因基础不牢固而发生晃动或倾倒。

2 当安装在室外时，应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这是因为室外环境可能比室内环境更为复杂，如温度变化

大、风吹雨淋等，需要对设备进行必要的保护，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并确保其正常运行。

3 安装位置应便于维修，且热回收新风机组检修操作面与墙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600mm。这是为了方便

设备的日常维护和检修，同时保证操作空间足够，避免因空间过小导致的操作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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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1 当设置托架固定热回收新风机组时，可按设计或相关标准图集进行安装。这意味着安装应遵循设计图

纸和相关的标准图集要求，以确保设备的安装牢固、正确。

2 当直接悬挂安装时，应保证挂板与墙面固定牢固，热回收新风机组与挂板的悬挂正确。这是为了确保

设备在悬挂时能够稳定、安全，避免因固定不牢而导致的设备晃动或倾倒。

3 当安装在室外时，应具备室外安装防护条件或采取防雨措施。这是为了保护设备免受室外环境的影响，

如雨水侵蚀、风吹日晒等，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4 安装位置应便于检修，室内悬挂安装时应易于将热回收新风机组取下，室外托架安装的检修应由专业

人员操作。这是为了保证设备在需要维修或更换时能够方便地进行操作和维护，同时保证操作的安全性。

7.2.5

1 墙体开孔时，需要确保孔洞的直径比墙式热回收新风机组的套管直径大 10mm～15mm。这是为了确

保新风机组可以顺利安装，并保证其正常工作。

2 墙体孔洞和墙式热回收风机组套管之间的缝隙应填密实。这是为了防止空气渗漏，确保新风机组的热

回收效率。

3 墙体上孔洞应有 0.01～0.02的坡度坡向室外。这是为了确保雨水或其他液体能够顺利流出，防止倒流

进新风机组。

4 套管内组件安装前应测试电机组件，电机组件运转应正常，套管内的各组件应按顺序安装。这是为了

确保新风机组的运行稳定性。

5 室内面板应与套管连接牢固。这是为了防止面板脱落或松动，影响新风机组的正常运行。

6 安装不应破坏墙体的结构和影响墙体的热工性能。这是为了保护墙体不受损害，同时保证新风机组的

热回收效率。

7.2.6

1 窗式热回收新风机组的安装不应影响窗户的密性。这是为了确保窗户的气密性，防止外部空气渗

入室内。

2 窗式热回收新风机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宜采用嵌入式或压条固定式安装。这是为了使新风机组与窗户协调，同时保证其正常工作。

4 窗户的隔热、隔声性能不应受影响。这是为了确保窗户的隔热、隔声性能不受影响，提供舒适的

室内环境。

5 窗户的窗框、玻璃的结构安全性不应受影响。这是为了保护窗户的结构安全性，防止由于安装新

风机组而降低窗户的抗风压性能。

6 窗式热回收新风机组与窗户的外观应协调，安装宜美观。这是为了使新风机组与窗户的外观相协

调，提高整体美观度。

7.3 风管及部件的安装

7.3.1

1 风管的坡度应为 0.01∼0.02 ，并应坡向室外：这是为了保证风管内的冷凝水可以顺畅的排出，防止

积水。同时，风管的坡度也有利于风向室外流动，提高空气流通效果。

2 当新建住宅的风管穿外墙时，孔洞宜预留，预留位置应正确：这是为了方便风管的安装，避免在安装

过程中对墙体造成破坏。预留的孔洞大小和位置应根据风管的实际尺寸和安装位置来确定，以确保风管可以

顺利的穿过孔洞并安装在正确的位置上。

3 当既有住宅的风管穿外墙时，孔洞施工应采取抑尘措施，且不应破坏墙体内主筋，孔洞直径不应大于

200mm:这是为了保护既有住宅的墙体结构，避免因为施工而产生灰尘或者破坏墙体内的主筋。同时，孔洞

直径的规定也是为了避免影响墙体的整体结构。在施工时，应尽可能减少对墙体的破坏，采取必要的保护措

施，如使用防护罩等。

4 当采用非金属风管且风管穿外墙时，宜采用金短管或外包金属套管：这是为了提高风管的耐久性和保

温性能。金短管或外包金属套管可以有效地防止墙体内部的湿气和冷空气进入风管内部，保证风管的正常运

行和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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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室外侧风管不应有弯曲：这是为了保证风管的通风效果和空气流动的顺畅性。如果室外侧风管有弯曲，

可能会导致空气流动受阻，影响通风效果。因此，在安装室外侧风管时，应尽可能保持其平直。

7.3.2

1 距离热回收新风机组 300mm≈500mm 处不应变径或加弯头处理，风管应平直。

这一条规定是为了保证风管在靠近热回收新风机组的地方保持平直，避免突然的管径变化或弯头导致的

空气流动受阻。如果在这个区域有变径或弯头，可能会增加空气流动的阻力，影响新风的流通。

2 不同管径风管连接时应采用同心变径管接，风管走向改变时不应采用 90°直角弯头，宜采用 45°弯

头。

这一条规定了在连接不同管径的风管时，应该使用同心变径管接，以确保空气流动的连续性和顺畅性。

同时，当风管的走向需要改变时，不应使用 90°直角弯头，而应使用 45°弯头，以减少空气流动的阻力。

3 柔性短管的安装应松紧适度，不应扭曲。

这一条规定了柔性短管的安装应该是松紧适度的，不能扭曲。柔性短管通常用于连接风管和设备，如果

安装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空气流动的不稳定或者设备损坏。

4 可伸缩性金属或非金属软风管的长度不宜超过 2m,且不应有死弯或塌凹。

这一条规定了可伸缩性金属或非金属软风管的长度不能超过 2m,这是为了保证软风管不会过长，导致空

气流动的不稳定或者产生过大的阻力。同时，软风管不应有死弯或塌凹，以确保空气流动的顺畅。

5 既有住宅的风管不应穿梁，过梁时可采用过梁器；新建建筑穿梁应预留孔洞。

这一条规定了在既有住宅中，风管不应该穿梁，如果需要过梁，应该使用过梁器。这是为了保护建筑的

结构，并避免因风管穿梁而可能导致的漏水等问题。在新建建筑中，则应该预留孔洞，以便风管可以通过梁

而过。

6 新建住宅的风管穿过室内墙时，墙上宜预留孔洞，孔径不应大于 100mm。

这一条规定了在新建住宅中，当风管需要穿过室内墙时，墙上应该预留孔洞，以便风管可以通过。孔径

不应大于 100mm,这是为了避免因孔径过大而可能导致的漏水、保温效果差等问题。同时，预留孔洞的大小

也考虑到装修的美观性。

7.3.5

1 规定风管连接应采用承插连接，并给出插口深度的适宜范围。这是为了保证风管的连接牢固，防止出

现漏风或脱落现象。粘接处应严密、牢固，以确保风管的密封性和稳定性。

2 在风管方向需要改变时，使用 45°弯头可以使得风流的转向更加顺畅，减少阻力。同时，45°弯头也

有助于提高风管的稳定性。

7.3.6

规定了在完成风管系统安装后需要进行严密性检验，以确保风管的密封性和安装质量。检验方法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的规定。只有在检验合格后，才能将风管系统

交付到下一道工序进行使用。

7.3.7 规定了风口与风管的连接应严密、牢固，以确保风管的稳定性和密封性。边框与建筑饰面应贴实，

表面应平整，不应变形。同时，调节应灵活、可靠，以满足不同环境下的通风需求。对于条形风口安装

的接缝处，要求衔接自然，不应有明显缝隙。

7.3.8 规定了在室外风口安装时，风口与墙壁间的空隙需要进行防水密封处理。这是为了防止风雨天气

对通风系统的影响，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7.3.9 规定了在同一厅室或房间内的风口安装应该排列整齐，这是为了提高通风效果和美观度。同时，

整齐的排列也有助于减少气流紊乱和噪音。

7.3.10 规定了阀门安装的位置、高度和进出口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这是为了确保阀门能够正常工作

并满足系统需求。同时，连接应牢固、紧密，以防止出现漏气或脱落现象。

7.3.11 规定了风阀应安装在便于操作及检修的部位，以便于日常维护和管理。手动或电动操作装置应

该灵活、可靠，以满足系统的控制需求。

7.4 过滤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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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独立的新风过滤设备单元应安装在热回收新风机组室外侧新风管道上，这是为了确保新风的清洁

和过滤。安装时，需要确保设备平整、牢固，方向正确，并与管道的连接严密。这样可以避免风压损失

和过滤效果下降。

7.4.2 在热回收新风机组内，过滤设备的安装应牢固，方向正确。过滤设备与热回收新风机组机体间应

严密无穿透缝。这是为了确保设备的稳定性和过滤效果，同时防止空气从缝隙中漏出，影响过滤效果。

7.5 监控系统施工

7.5.1 在此条款中，要求传感器的安装应牢固、美观，并强调不应破坏室内装饰布局的完整性。这是为

了确保传感器能够稳定地监测环境，同时不影响室内的整体美观和功能性。

7.5.2 本条款对监控系统的导线穿管敷设提出了一系列规定。首先，导管直径应与所穿导线的截面、根

数相适应，并要求管内导线不应有接头。这是为了确保导线的机械性能和电气性能得到保障，避免因接

头过多或导线与导管不匹配而导致的问题。

对于明配管，要求横平竖直、整齐美观，这是为了确保配管不影响室内装饰的美观性和整体性。对于暗

配管，规定应沿最近的路线敷设，并减少弯曲。这是为了尽可能减少配管的长度和复杂性，以降低成本和维

护难度。同时，为了避免对建筑物结构造成损害，埋地管路不得穿过设备基础。

这些规定旨在确保监控系统的导线敷设合理、规范，既能满足功能需求，又能与建筑物的整体布局和谐

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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